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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波抢出正在冒火的煤气瓶

包民伟及时撤出煤气瓶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30日

（2016）浙0702民初4110号
王岗：本院受理原告金华菲尔特涂料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0702民初41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被告王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金华
菲尔特涂料有限公司货款183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利息
损失（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自2016年1月21日起计算
至前述款项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018元、公告费300元、合计
431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王岗负担。请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1450号

徐晓明：本院受理原告金宏毅诉被告徐晓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判后答疑
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9日10时10分在廿三里法庭
三号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248号

毛秀丹：本院受理原告王志明与被告毛秀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0782民初6248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内容
如下：一、被告毛秀丹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
王志明借款人民币5万元并支付利息（其中3万元自2014
年5月10日起、另2万元自2014年6月1日起，均按年利
率6%计付至实际归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王志明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02元，由原告王志明负担97元，被告毛秀
丹负担1205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毛秀丹负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2816号

余银贵：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超亿汽车租赁服务
部与被告余银贵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长期
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公告）。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汽
车租金欠款41840元，汽车违章费用7200元，汽车刮擦
修理费2380元，共计人民币51420元及逾期付款的利
息损失，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从
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本案依法由

代理审判员舒怡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杨丽青、毛
国新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12月6日9时在第二十
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11号

本院于2016年3月24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张锦纺
织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为：40200051 26779582，出票日期为2016年1月
14日，票据金额100000元，出票人为义乌市国新针织有
限公司，收款人为义乌市雨燕针织原材料商行，汇票到期
日为2016年7月13日）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了
（2016）浙0782民催11号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
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杭州张锦纺织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
有权请求支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12213号

杨军伟、周见：本院受理原告李松诉被告杨军伟、周
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被告杨军伟、周见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原告李松诉请：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借款30000
元并支付自2014年12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11400元。2、依法判令第一被
告支付律师代理费2500元。3、由第二被告对上述债务、
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李永群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升、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年11月16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3民初6088号

陈青：本院对原告邵凌凌诉被告陈青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83民初
608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6252号

王从卫：本院受理原告吕宽新与被告王从卫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
示、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16年12
月1日8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6号审判庭（东门4楼），
审判人员为应志标、吕远征、夏繁华。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4民初2183号

吕战丰、戴红英：本院受理原告应仲望与被告吕战丰、
戴红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民事裁定书
（转程序）、开庭传票及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日
期为2016年11月30日14时30分，开庭地点为浙江省永康
市人民法院19号审判庭，合议庭组成人员：楼永高、李晶、孙
海。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131号

虞海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风行鞋业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31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1857号

朱幸荣、黄云生：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诉被告朱幸荣、黄云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
185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008号

徐荣跃、王倩倩：本院受理原告黄署升诉被告徐荣
跃、王倩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29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012号

徐荣跃、王倩倩：本院受理原告黄署升诉被告徐荣
跃、王倩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日内，并定于
2016年11月29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540号

柳晓越：本院受理原告黄炳杰诉被告柳晓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30日上
午9时1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207号

孙兴法：本院受理原告孙兴法诉被告汤伟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2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30日上
午9时4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833号

金丽文、张晓元、金吉林：本院受理原告潘来生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726民初28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951号

倪帮助：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726民初29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871号

洪丰庆：本院受理原告蒋志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
初28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902号

陈双龙：本院受理原告施晓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
初29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334号

朱俊、如东凯禾服饰厂：本院受理原告陈根前诉被告
朱俊、如东凯禾服饰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726民初5334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副
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1月28日8时50分
在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955号

蒋积顺、杨小玲：本院受理原告吴尚有诉被告蒋积顺、
杨小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1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173号

周兴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亚华工贸有限公司诉你
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
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0日内和15日内。定于2016年11月30日上午8时50
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629号

傅安源：本院受理原告傅泽诉你抚养费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和15日内。定
于2016年11月30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2审判庭开
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5810号

张国辉、曹丽静：本院受理原告赵桂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
限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
内和15日内。定于2016年11月3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2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3004号

楼冬云：本院受理原告凌家荣诉被告楼冬云加工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3004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2938号

于秋英（又名张超英）、陈侃侃：本院受理原告吕晓珍
诉被告于秋英（又名张超英）、陈侃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民初2938号的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31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0735号

浦江缤利化妆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金华市科
荣化工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726民初00735号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583号

吴秀艳、楼铭鉴：本院受理原告虞加连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01583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1499号

何愫平：本院受理原告陈先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26民初01499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02337号

楼森淼、牛静昊：本院受理原告于海滨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0726民初02337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凌文丹

他从小就有个从军梦，小时候最喜欢和小伙伴玩“打
仗的游戏”，最心爱的玩具是玩具枪。2009年12月，刚满18
周岁的他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消防兵。没有佩上手枪，
但扛上了水枪，他依然心满意足。他，就是杭州消防支队
建德中队排长包民伟。

对自己要求高、做事特别认真，这是战友对包民伟的
第一印象。早在新兵集训时，每天日常训练结束后，包民
伟都会给自己加练，3公里、5公里、10公里……进入中队
后，他又成了训练器械室的常客，杠铃几乎被他“霸占”了，
操场上的单双杠更是将他的手掌磨出厚厚的老茧……高
强度的训练，让包民伟的臂力有了很大提升，各项业务能
力也飞速提高，他成为了中队的骨干，并在支队岗位练兵
比武中取得全能第一的好成绩。

入伍7年来，包民伟先后处置了数百起灭火救援事故，
在生与死的危难关头救下百余名被困群众，荣立三等功1

次，受嘉奖3次。
今年5月28日23时19分，建德市新安江街道丰产村横

路自然村发生山体滑坡，导致3户房屋倒塌、6人失联。建
德消防中队接警后，出动5辆消防车、32名消防官兵赶赴现
场救援。

作为第一批到场救援人员的指挥员，包民伟立即展开
实地侦查，掌握具体情况后迅速下达救援命令。搜救过程
中，石块还在不停滚落，包民伟带领官兵们冒着随时可能
再次塌方的危险，用铁锹从顶部开挖救援通道。

5月29日9时50分，通过反复开挖清理，3名被困人员
被成功找到；19时20分，消防官兵又相继找到另外3名被
困人员。经与当地政府反复核对失联人员名单，确认现场
没有人员被困后，历时20多个小时的救援才告结束。

“当了消防兵，就应该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包民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他放假回东
阳老家，正好遇上一起火灾。他在当地消防官兵赶到前，
及时出手救援，控制了火势的蔓延，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在救援过程中，他的后背被突然倒塌的房屋

砸中，被送入医院治疗。他也因此被评为“东阳市道德模
范”并上榜“金华好人榜”。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凌文丹

他心系百姓安危，每次都第一时间冲进火场，他叫侯
波，是杭州消防支队萧山中队副中队长。

2011年6月，刚刚大学毕业的侯波成为了杭州萧山消
防中队的一名消防兵。身在杭州城区接处警量排名前列
的消防中队，侯波感到“压力山大”。为了尽快熟练掌握各
项消防业务技能，他狠下决心，硬是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
把自己从一个文弱书生锻炼成一名消防铁兵。

今年3月5日11时50分，萧山区北干街道高田社区一
民房突然起火。接警后，萧山消防中队调派4辆消防车赶
赴现场灭火救援。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时，起火的民房已处于猛烈燃烧状
态。而在灭火过程中，消防员发现房间内还有5个正在冒
火的煤气瓶。煤气瓶随时可能因温度过高发生爆炸，如不
及时转移，后果不堪设想。“水枪掩护，立即转移煤气瓶！”
说着，侯波就冲进了火场，先后将5个冒火的煤气瓶转移到
室外安全区域。

作为副中队长，侯波很少有机会回家探亲。在难得与
家人团聚的时间里，他总是报喜不报忧，对于在出警过程
中碰到的险情更是只字不提，“家人不了解火场情况，如果
说多了，反而让他们更加担心”。

今年夏季消防安全检查开始后，因工作表现突出，侯

波担任了安保预案制作的负责人。面对辖区内这么多家
场馆和单位，他科学制定了排查计划表，带领战友制作了
预案30多份及作战信息卡40余份。

同时，他带领战友，对辖区内 351 个老旧消火栓和重
要场馆周边新增的消火栓逐一保养维护，对辖区近百家
微型消防站进行业务指导，提高各微型消防站的实际作
战能力。

“救人是消防员的使命，既然选择了这行，就必须始终
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入伍5年来，侯波先后参加灭火
救援4000余次，疏散被困人员300余人，荣立三等功1次，
获嘉奖2次，还被评为优秀警官。

包民伟：水枪圆了儿时梦

侯波：抢出冒火煤气瓶


